
附件 3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修订稿）》
（二次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以下简称《名录》）是危险废物管理的技

术基础和关键依据，在危险废物的环境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

国于 1998 年首次印发实施《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08 年，原环境

保护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修订发布《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环境保护部令第 1 号）；2016 年，原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公安部再次修订发布《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境保护部

令第 39 号，以下简称 2016 年版《名录》）。2019 年，生态环境部启

动 2016 年版《名录》的修订工作，组织编制了《名录（修订稿）》（征

求意见稿），于 9 月征求了有关单位意见，并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

修改完善，形成了《名录（修订稿）》（二次征求意见稿）。

一、修订必要性和可行性

2016 年版《名录》已经难以支撑和指导目前危险废物环境管理

工作，为保证管理的科学性、合理性，有必要进一步修订完善《名

录》。

2016 年版《名录》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部分危险废物类别定义不准确、范围过大。2016 年版《名

录》对部分危险废物产生源和危险物质采用了较为宽泛的定义，导

致将部分不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纳入其中，造成部分行业（如



表面处理行业等）固体废物属性争议较大，急需进行调整。

（二）不能完全满足当前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需求。各地在

危险废物管理中，已经将《名录》作为管理名录或者危险废物分类

名录使用。部分危险废物存在归类不清的问题，影响了各地危险废

物经营许可证的审批颁发工作。

（三）部分环境风险小的危险废物需要纳入豁免管理。2016 年版

《名录》推行危险废物豁免管理，在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将部分

危险废物纳入豁免管理清单。在豁免管理制度实施过程中社会反响

较好，进一步扩大豁免管理范围的需求增大。

我国目前危险废物类别繁多、性质复杂、不断出现新类别。因

此，《名录》提出了动态修订的原则。本次修订在广泛征集社会意见

的基础上，分析总结 2016 年版《名录》实施过程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针对重点问题开展修订工作，及时修正由于《名录》规定不合理导

致的危险废物管理问题，对完善我国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体系具有重

要意义。

二、修订原则

（一）针对性原则

重点针对 2016 年版《名录》修订后，环境管理中反映比较集中、

问题比较多的废物。

（二）精确性原则

通过细化类别的方式，保证列入《名录》的危险废物精确性。

（三）连续性原则

为便于使用，《名录》修订保持了结构的连续性。

（四）审慎性原则



《名录（修订稿）》（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中有部分意见由

于支撑修订的依据不足，原则采纳后纳入动态修订工作计划，通过

后续研究确定修订方案。

三、修订工作过程

为更加科学地指导我国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工作，2019 年初，生

态环境部启动 2016 年版《名录》修订工作，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承担修订任务。

（一）《名录》修订工作承担单位向各地和相关行业广泛征集《名

录》修订意见和建议。

（二）分析汇总意见，同时结合相关单位和各地开展的危险废物

鉴别工作，提出《名录》修订建议。

（三）召开会议讨论《名录》修订工作，起草完成《名录（修订

稿）》（征求意见稿），并于 2019 年 9月公开征求意见。

（四）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完善，完成《名录（修订稿）》（二次

征求意见稿）。

四、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总体情况

《名录（修订稿）》（二次征求意见稿）包括正文、附表《国家

危险废物名录》、附录《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本次修订内容包

括：

1.修订了正文。删除 2016 年版《名录》正文第四条，正文内容

由 9 条修改为 8 条。

2.修订了附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名录（修订稿）》（二次

征求意见稿）的附表共计 470 种废物，与 2016 年版《名录》相比，



增加 6 种（其中由于 2016 年版《名录》中废物拆分导致种类增加 3

种），删减 15 种（其中由于 2016 年版《名录》中废物合并导致种类

减少 4 种）。此外，修改了 69 种危险废物的文字表述或危险特性表

述。

3.修订了附录《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名录（修订稿）》（二

次征求意见稿）的附录新增 14 种危险废物，共计 30 种危险废物。

（二）重点修订内容

1.修改废弃危险化学品管理属性规定。2016 年版《名录》将废

弃危险化学品列入《名录》，实施过程发现，废弃危险化学品不能简

单等同于危险废物，例如液氮。本次修订作出两处修改：一是删除

2016 年版《名录》正文第四条“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的化学品

废弃后属于危险废物”；二是将附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

“900-999-49”类危险废物的表述修改为“所有者申报废弃的危险化

学品，以及有关部门依法收缴或接收且需要销毁的危险化学品”。从

管理环节和监管职责交接上明确了废弃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废物的界

限。

2.修改生活垃圾中危险废物豁免管理规定。随着我国《生活垃

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颁布，以及“无废城市”建设工作的推进，

我国大部分城市将实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根据目前我国生活垃圾

分类试点工作实际情况，修订了生活垃圾中危险废物收集过程的豁

免条件，为相关部门开展生活垃圾中危险废物的分类收集活动消除

管理制度的障碍。

3.修改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过程豁免管理规定。本次修订对农

药包装废弃物收集、运输、利用和处置环节实施有条件豁免管理，



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在《危险废物豁免

管理清单》中体现。

4.修改煤焦化相关危险废物的规定。针对该类废物重点从两个

方面进行修改：一是重新梳理并明确了煤焦化过程产生的各类危险

废物及其工艺来源；二是根据不同煤焦油的利用途径，在《危险废

物豁免管理清单》中增加当煤焦油用于生产煤基氢化油、碳素材料、

炭黑时，满足一定条件利用过程可不按危险废物管理的规定。

5.修改铜、铅、锌冶炼相关危险废物的规定。2016 年版《名录》

对铜、铅、锌等有色金属冶炼过程产生的危险废物类型及工艺描述

不清，本次修订过程中对该类废物开展了专项调查研究，重新梳理

并细化了铜、铅、锌冶炼过程产生的危险废物种类及其工艺来源和

危险特性。

6.修改铝冶炼相关危险废物的规定。2016 年版《名录》对铝冶

炼过程产生的危险废物类型及产生工艺描述不清，本次修订过程中

对铝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进行了重新梳理，调查分析了其危

险特性，明确了铝冶炼过程产生的危险废物种类及其工艺来源和危

险特性。

7.明确部分类别废物的涵盖范围。2016 年版《名录》中对树脂、

乳胶、增塑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的界定不清晰，导致涵盖

范围过大。实际调研发现不同来源的上述废物危险特性存在较大的

差异。根据危险特性调查结果，本次修订将其中危险特性较小、环

境风险可控的废物从《名录》中删除。

8.删除为防治动物传染病而需要收集和处置的废物。2016 年版

《名录》将“为防治动物传染病而需要收集和处置的废物”列为



900-001-01 类危险废物，而动物防疫法明确要求该类废物应当按照

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本次修订将

900-001-01 类危险废物删除。

9.明确《名录》附表中危险特性代码的含义。2016 年版《名录》

未对附表中所列危险特性代码的含义作出明确解释，可能导致相关

污染控制标准实施困难。本次修订，一是明确《名录》附表中所列

危险特性代码为该种危险废物的主要危险特性，同时不排除可能具

有其他危险特性；二是统一了危险特性代码的格式和含义。

10.根据最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更新了

《名录》附表中废物代码。


